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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立晚 居民：本所根据杭州市江干区
宋都凯旋苑3—1—101房屋所有人的申请，
受理您的户口迁移问题。因您具体住址不
明，无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您公
告送达《告知书》，限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所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我们
将依规处理您的户口迁移。

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采荷派出所
2019年5月30日

公 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
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联系电
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5月30日

某女孩，2018 年 12
月 26 日出生,2018 年 12
月29日被发现遗弃在桐
庐县江南镇石阜村方明
泉家门口。身穿一套红
色棉衣，外包一条白底
蓝花小抱被，内附出生

日期纸条及一罐奶粉、一只奶瓶。

诸暨链条总厂：
你厂在2015年6月24日为“江西卡娜链

机械传动有限公司”向章忠和借款人民币本
金合计285.4万元（借据柒份）及利息承担连
带还款责任担保。依据法律规定：连带还款
责任担保与借款人具有同等还款义务。为
此：特告知你厂在收到本告知书后向章忠和
一次性归还借款本金285.4万元及利息。

催讨人：章忠和
2019年5月30日

债权催讨告知书

浙江元恒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沈来园；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
道埠头村），你单位向建设工地外排放污水
一案，我局已于2019年4月4日作出余城法
罚告字【2019】第04258号《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内容如下：
2018 年 8 月 30 日，你单位在承建的余杭区
崇贤街道巧山工业园区杭州富州纺织品有
限公司1#车间项目工地南侧开挖了小渠，
将工地生活区工人生活居住过程中产生的
污水从工地内低洼处通过小渠排放至工地
外南侧绿化带内。当日9时46分被执法人
员发现。经测量，被污染的绿化带长约 3
米，宽 3 米，面积约 9 平方米。执法人员现
场向你单位开具了责令立即（限期）改正违
法行为通知书（余城法责改字【2018】第
3005757 号）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并于2018年8月30日14时前将违法现
场清理干净，并接受复查。现场检查后，你
单位已改正了违法行为。认定本案事实的
证据有取证照片6 张，《现场检查（勘验）笔

录》1份，《调查笔录》2份等。你单位的行为
违反了《杭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杭州
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
条第四款的规定，本机关拟作出“罚款人民
币壹仟柒佰圆整”的行政处罚。

由于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余城法
罚告字【2019】第04258号《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
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
告送达。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你单位可在
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
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
出处罚决定。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5月30日

送 达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9年5月30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民终3387号
李长江、刘建芳：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被上诉人杭州经纬汽车客
运有限公司、李长江、上海华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杭州分
公司、上海华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刘建芳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
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27号
审判法庭进行开庭。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1775号

谢元珍：本院受理原告赵彬斌诉被告谢元珍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02民初1775
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通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
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七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8601民初362号

郭尧其：本院受理原告蒋铁华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0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8601民初311号

潘森、潘志平：本院受理原告全达汽车服务（杭州）
有限公司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9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340号

杭州辉鸿石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路培斗诉
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29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439号
马胜丰、倪道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马胜丰、倪道双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它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0110民初2439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
通知书、不履行裁判后果告知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442号

杨天法、王桂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杨天法、王桂央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它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0110民初2442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
通知书、不履行裁判后果告知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653号

杭州通瑞丝绸有限公司、许文通、金丽华、许晨超、杭
州维晋斯贸易有限公司、杭州绅恬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杭州通瑞丝绸有限公司、许文通、金丽华、许晨超、杭州维
晋斯贸易有限公司、杭州绅恬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2019）浙0110民初3653号民事裁定书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
年9月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27民初1733号

岳欢、王永祥：原告淳安县千岛湖镇海洋商行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8
月23日上午9时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5303号

鲍莉洁：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鲍莉洁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刘丹担任审判长，与张一
华、李刚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9年8月29日9时10分在
鄞州区徐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5322号

季新刚：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季新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刘丹担任审判长，与张一
华、李刚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9年8月29日9时10分在
鄞州区徐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6063号

张鹏：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天德正和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张鹏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刘丹担任审判长，与张一华、李刚组成合议庭，
并定于2019年8月29日9时15分在鄞州区徐戎路126号
（原江东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6067号

董秋浩：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天德正和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董秋浩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
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刘丹担任审判长，与张一华、李刚组成合议
庭，并定于2019年8月29日9时15分在鄞州区徐戎路
126号（原江东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民初1968号

叶魏麟：本院受理原告吴建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起诉状要点：判令被告叶魏麟立即归还所欠借款
150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归还日止按年
利率6%计付原告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叶魏
麟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19年8月26日9时00分在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第
五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浙江新大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余杭分
公司：你单位未监督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一
案，我局已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了编号
为余城法罚字[2018]第 11040178 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如下：

2018 年 09 月 06 日 10 时 45 分，执法人
员发现你单位浙江新大地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余杭分公司在余杭区乔司街道杭海路
1653号东冠逸景小区5幢东南侧红色有害
垃圾桶内有废纸张、塑料袋、泥土等，不符
合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要求，你单位作为
该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人，未能
对该小区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起到监
督作用。

以上事实由现场笔录、照片、调查笔录
等证据证实，该行为违反了《杭州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
之规定，根据《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对当事人浙江新大地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作出罚款人
民币肆佰圆整的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第一款“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
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
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的规定。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
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到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杭
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行
政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将
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5月30日

送 达 公 告

朱 宗 寿 （ 身 份 证 号 码 ：
360428197607061638）开展非医师行医的违
法行为，我局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因
无法以直接、留置或邮寄等方式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甬鄞卫医罚〔2019〕4012号）。
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如不
服本处罚决定，你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60
日内向宁波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鄞州区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鄞州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
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
定，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五十条第
二款的规定，本公告期限为六十日，期限届
满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 1221
号，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康局

行政处罚决定公告

沈 书 兵 （ 身 份 证 号 码 ：
360428199212171639）：

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2018
年08月09日作出的甬鄞卫医罚〔2018〕4032
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
达《催告书》（甬鄞卫医催〔2019〕016号），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共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
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本催告

书视为送达。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
内，将罚款缴至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行鄞州支行。如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
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本催告书
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到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
康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 1221
号，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康局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浙江盛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我会受理
的申请人浙江宏宇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诉被申请人浙江盛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
程勘察合同纠纷仲裁案，因你方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
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
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及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20日内。本会定
于2019年8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我会仲
裁庭（浙江省舟山市临城街道合兴路31-35
号中昌国际大厦26楼2615室）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舟山仲裁委员会

2019年5月30日

仲裁公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温州陌上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补

充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
转让给温州陌上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向温州陌上实业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温州陌上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温州陌上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

单位：元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23、13616636878

特此公告。
温州陌上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5月30日

原债权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

债务人

河田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风速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90112014280357

90112013282428

截至2018年12月20日的债权本金余额

33939375.80

23396903.54

截至2017年9月30日的利息

11190744.59

8429465.75

保证担保人

温州市中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陈云烽、朱爱武；

温州市南方皮塑公司、陈云烽、朱爱武；

抵押担保人

温州风速实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绍兴上虞鸿烨纺织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绍兴上虞鸿
烨纺织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
之日起向绍兴上虞鸿烨纺织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绍兴上虞鸿烨纺织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

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绍兴上虞鸿烨纺织有限公司履行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9年1月14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注：
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1月1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暂计至2017年1月31日的利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绍兴上虞鸿烨纺织有限公司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在基准日前发生的代垫费不作为标的债权转让。

4、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857502557、0571-87836687

绍兴上虞鸿烨纺织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5月30日

债务人

浙江瑞灵实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截至2019年1月14日）

24898000.00

欠息（暂计至2017年1月31日）

485085.27

担保方式

抵押担保：由浙江瑞灵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上虞丰惠镇工业区的工业房地产（其中工业厂房建筑面积为12140.2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1743.6平方米）以及部分
机器设备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上虞市冰峰织造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绍兴市丰惠镇贾杜村的工业房地产（其中工业厂房建筑面积为980.8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793.9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上虞市瑞信丝绸印染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上虞丰惠镇工业区的工业房地产（其中工业厂房建筑面积为2414.7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面积为2333.6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保证担保：由上虞市银邦化工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绍兴上虞银邦化工有限公司）、杜瑞林、赵相华、绍兴上虞瑞灵置业有限公司、
淮安市瑞博实业有限公司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